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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车换新，新车是否质量过硬、合法依
规，是许多市民关心的问题。对此，市场监
管部门不仅加大销售终端的门店检查力
度，还将延伸强化仓储源头的监管力度。
同时，南京市电动自行车赋码管理系统
（“宁安行”）6月底在全省率先上线，截至
目前全市2087家销售门店的注册、使用已
实现全覆盖。近一个月内，南京市新销售
电动自行车“码牌合一”数量超过2万辆，
取得较好成效。

公安交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着力加强电动自行车上牌、过户、注销以及
电动摩托车驾考等业务保障，目前全市新
国标电动自行车上牌量由年初的月均1万
辆增加至近期的月均3万辆。不仅如此，
交管部门还在各行政区设立线下审核点，
为本次“临牌淘退”和以旧换新活动中遇异
常情况导致线上审核不通过的市民提供更
多救济途径。另外，一线警力将继续强化
源头联动监管与路面违法查处，针对电动
自行车无牌、假牌、套牌及改装、拼装、加
装等六类重点违法强化查处力度，并会同

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生产销售环节违法打
击。今年 6月成功侦办全省首例涉嫌生
产、销售伪劣电动自行车刑事案件，查扣江
宁、秦淮3家销售门店、3个仓库、300余辆
涉案车辆，对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取得良好震慑效果。

针对不少市民关心的废旧蓄电池回收
问题，生态环境和工信部门表示，置换回收
点（销售门店）在回收旧车过程中将一并回
收该车电池，并统一交给相关回收企业。
职能部门将督促各回收企业规范处理旧车
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旧蓄电池，落实专区
存放、规范存放等要求，最终将废旧蓄电池
交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收集处置，
最大程度防范潜在风险。

相关部门还呼吁广大市民，为进一步
做好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全
市正在开展电动自行车全量摸排统计，尚
未填报名下电动自行车信息的市民可登录

“南京公安”微信公众号，在右下角“微应
用”中进入“电动车摸排信息采集”模块进
行填报。

旧国标号牌——号牌为白底红字（插卡式），
目前可正常上路行驶。不再办理注册登记
业务，可办理转移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
等业务。

新国标号牌——号牌为绿底白字，目前可正
常上路行驶。可正常办理注册登记、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业务。

南京蓝牌电动两轮车
2026年起禁行
以旧换新于今年12月31日截止

截至目前，南京市登记在册电动两轮车（含电
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已达700余万辆，其中电
动自行车占绝大多数。在给交通出行带来便捷的
同时，电动两轮车性能老化、非法改装等问题引发
的安全隐患问题也不容忽视。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政府关于电动自行
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要求，全力推动电动
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落地生效，10月 10日下
午，南京市公安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工业和信
息化局和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联合召开新闻通气
会，正式发布《关于加强临时信息牌电动两轮车和
旧国标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告》，并介绍全市电动
自行车以旧换新具体工作措施与奖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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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南京全市路面上行驶的本地
电动两轮车牌照有“白、绿、蓝”三种，分
别对应“旧国标、新国标、临时信息牌”三
类车辆登记信息。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自2019年 4
月15日起，《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17761-2018）（简称“新国标”）正式
实施，而在新国标实施前，既不符合旧国
标、又不在江苏省电动自行车产品备案
目录内的电动两轮车，则通过发放临时
信息牌实行过渡期管理。

2019年4月15日前，南京市为符合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
1999）且在《江苏省电动自行车产品备案
目录》内车辆，核发的电动自行车号牌，
即旧国标号牌，号牌为白底红字（插卡
式），目前可正常上路行驶。

与“新国标”相比，悬挂临时信息牌
的电动两轮车行驶速度更快、电池电压
更大、电机功率更强，且存在大量非法改
装、加装情况，远远超出“非机动车”标
准，其驾驶者也多数未履行骑行“机动车
（摩托车）”应有的驾考、投保等法律义
务，在道路上快速穿行危险性极大，不仅
妨碍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而且给市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带来安全隐患。

根据江苏省2019年出台的《关于加
强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意见》规
定，临时信息牌过渡期不超过5年，过渡
期满后不得再上道路行驶。因此，自
2019年至2024年，临时信息牌事实上已
满5年过渡期，但考虑到各类因素影响
及市民群众生活生产实际需求，南京市
决定将“小蓝牌”使用期限延至2025年
底。即自2026年 1月 1日起，凡悬挂临
时信息牌（含非本市籍）的电动两轮车禁
止在南京市范围内道路上行驶，违反规
定的，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依法予以罚
款200元处罚。

旧国标电动自行车最后一批上牌时间
为2019年，也就是说，即使车龄最新的“白
牌车”也已经使用5年以上。本次《通告》
虽未涉及旧国标电动自行车，但为行驶性
能、充电安全着想，仍然建议市民群众充
分考虑“以旧换新”。9月14日，江苏省商
务厅等8部门联合下发《江苏省推进电动
自行车以旧换新实施办法》，明确对老旧
电动自行车换新给予补贴。

为了鼓励临时信息牌电动两轮车提前
退出使用，从通告发布之日起至今年12月
31日，市民凡交回南京市籍临时信息牌电
动两轮车并换购符合国家标准及经强制
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新车，除享受新
车现金补贴外，南京市还额外给予每辆临
时信息牌电动两轮车主200元公共交通卡
奖励；只交回临时信息牌电动两轮车但不
换新的，也可享受每辆车200元公共交通
卡奖励。

相关部门提醒，“临时信息牌淘汰奖
励”自10月10日起开始认定，而以旧换新
补贴则从2024年 9月 14日开始认定，二
者同样至12月31日终止。市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市民如在9月 14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交回个人名下在南京市注册登
记的老旧电动自行车（整车，含电动自行
车用蓄电池），换购符合国家标准及经强
制性产品认证并在南京市注册登记的电
动自行车新车，则可以得到现金补贴。该
补贴将发放到市民个人银行卡账户；补贴

标准按照新购电动自行车价格（含税价）
实施分档补贴，新购电动自行车价格在
2000元（不含）以下的补贴300元，价格在
2000元（含）至3000元（不含）的补贴400
元，价格在 3000 元（含）以上的补贴 500
元，对交回老旧锂离子蓄电池电动自行车
并换购铅酸蓄电池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
在每档补贴标准基础上增加100元补贴。

也就是说，10月10日后，如果市民交回
一辆南京市籍临时信息牌锂离子蓄电池电
动两轮车，并换购一辆3000元以上的铅酸
蓄电池新车，最高可得到600元现金补贴与
200元公共交通卡。此外，商务部门还将联
合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组织电动自行车
商家及品牌企业开展以旧换新让利促销活
动，为市民换购符合国家标准及经强制性产
品认证的新电动自行车创造更好条件。至
于2024年9月14日至10月9日期间，已经
交回旧车并购买新车的消费者，可以进入申
请参与活动页面，选择补提申请，提交相关
材料享受以旧换新补贴。

相关部门提醒，市民朋友10月10日起
登录“我的南京”App，可进入电动自行车以
旧换新活动专区查看相关活动内容和参加
活动的销售门店。自10月10日起，临时信
息牌电动两轮车退出使用咨询热线（025-
84429562、025-84429563）和电动自行车
以旧换新咨询热线（025-68539576），在每
个工作日的9：00-12：00、14：00-18：00
安排专人负责为来电市民解答相关问题。

“小蓝牌”淘退倒计时
2026年1月1日起仍上路行驶，罚款200元

补贴奖励范围和标准
临牌奖励、以旧换新，补贴最高叠加“600+200”

保障旧车换新
加大门店检查力度，多部门全流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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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信息牌——号牌为蓝底白字，不办理各
项登记业务。


